
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

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利用

煤层气(煤矿瓦斯)发电工作

实施意见的通知
南方电网计[2007]35 号

各省公司：

    现将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利用煤层气(煤矿瓦斯)发电工

作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发改能源［2007］721 号）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贯

彻落实。  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利用煤层气(煤矿瓦斯)发电工作实施

意见的通知（发改能源［2007］721 号）（略）


